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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开年监管密集发声，全年地产平稳回暖可期 

——对近期房地产政策的综合点评 

     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房地产（地产开发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事件：1.12-13 日监管部门密集发声，23 年支持行业健康发展的信号进一步明确 

国资委：密切关注地方融资平台风险；央行：研究推出结构性工具，重点支持房

地产市场平稳运行；银保监会：努力促进金融与房地产正常循环；相关金融部门：

起草新方案，改善优质房企资产负债状况。 

点评：系列房地产支持工具加速推进，促进行业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

1）1 月 12 日，国务院国资委召开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，总结 2022 年国资国

企工作，明确 2023 年重点任务。会议提出密切关注地方融资平台风险，做好房

地产、金融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。 

解读：在此前严控负债规模的背景下，房地产高杠杆扩张路径已明显受限，房地

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实质性扭转。预期在满足房地产市场合理融资需求、稳

妥处置恒大等头部激进房企风险的同时，商品住宅开发的行业格局将得到重塑，

国企及低杠杆民企向前、高杠杆民企向后，带动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。 

2）1 月 13 日国新办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，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介绍，

最近人民银行在研究推出另外几项结构性工具，重点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，

包括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、住房租赁贷款支持计划、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等。 

1 月 13 日，银保监会以视频形式召开 2023 年工作会议，会议提出努力促进金融

与房地产正常循环。坚持“房住不炒”定位，落实“金融十六条”措施，“因城

施策”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，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。 

1 月 13 日，新华社刊发报道称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，有效防范化解

优质头部房企风险，改善资产负债状况，有关部门起草了《改善优质房企资产负

债表计划行动方案》，拟重点推进 21 项工作任务，引导优质房企资产负债表回

归安全区间，推动行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。 

解读：目前“第一、二支箭”在信贷与增信债权工具上的支持力度与范围持续扩

大，已释放供给侧政策加速落地的积极信号。当前监管部门密集发声，为 23 年

房地产政策走势指明方向，在坚持“房住不炒”主基调的同时明确继续落实 22

年末“金融十六条”等利好政策，此外此次发声也提出正在研究推出新的结构性

政策工具，助力行业供给侧风险出清，加速行业经营重回正轨。 

投资建议：2023 开年，监管部门密集发声，释放积极信号，明确房地产金融化泡

沫化势头得到实质性扭转，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事关金融市场稳定和宏观经济发

展全局。供给侧来看，多部委相继表态，通过信贷、债券、股权多种方式综合协

同，“三箭连珠”，执行层面的可操作性大幅提升，有力提振了房地产行业信心；

需求侧来看，5年期 LPR 连续下调，地方政府“因城施策”引导合理住房需求，

包括优化“认房认贷”标准，下调首付比例及按揭利率等。政策利好频发，供给

侧信用风险出清，促需求实质性升温。疫情管控优化，房地产供需回暖可期，资

本市场关注度提升明显，投资建议关注三条主线：1）看好核心城市土储充裕、

信用优势显著、品牌优秀的龙头房企未来市占率与 ROE 率先提升，建议关注保

利发展、招商蛇口、中国金茂、中国海外发展等；2）看好先发布局多元赛道、

注重运营升维、第二增长曲线经营性现金流稳定增长的房企，建议关注万科 A/

万科企业、龙湖集团等；3）关注存量资产资源丰富、质地优异、管理高效的房

企未来运用 REITs 提高资产回报率，建议关注华润置地、上海临港等。 

风险分析：房地产行业宽松政策推进不及预期风险，房地产市场需求不及预期风

险，房地产企业项目竣工不及预期风险，房地产企业多元化业务经营不佳风险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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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与沪深 300 指数对比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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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评级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，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，或者其他原因，致使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。 

基准指数说明： 
A 股主板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；中小盘基准为中小板指；创业板基准为创业板指；新三板基准为新三板指数；港股基准指数为恒生

指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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